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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381 证券简称：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6-013

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合计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君联相道”）持有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无限售条

件流通股 11,121,389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.69%；珠海君联嘉茂股权投资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君联嘉茂”）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,121,389

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.69%。

上述股东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,242,778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9.38%。

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

公司于 2025年 11月 3日披露了君联相道、君联嘉茂本次减持计划，详见《关

于合计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59）。

2025 年 12 月 9日至 2026 年 2月 3日期间，君联相道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减持公司股份 1,186,300股、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,402,920股；君联嘉

茂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,186,200股、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

份 2,342,200股。君联相道、君联嘉茂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7,117,620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3.00%，其中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,372,500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1.00%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,745,120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2.00%。

减持完成后，君联相道持有公司股份 7,532,169股，君联嘉茂持有公司股份

7,592,989股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,125,158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3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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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

股东名称
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珠海君联

嘉茂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□是 √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√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□是 √否

其他：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5%以上股东

持股数量 22,242,778股

持股比例 9.38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：22,242,778股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

股东名称
持股数量

（股）

持股

比例
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

第一组 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珠海君联嘉茂

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

22,242,778 9.38% 君联嘉茂和君联相道执

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拉萨

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

基金管理人均为君联资

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合计 22,242,778 9.38% —

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

(一)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

减持计划实施完毕

股东名称
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珠海君联嘉

茂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减持计划首次披

露日期
2025年 11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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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持数量 7,117,620股

减持期间 2025年 12月 9日～2026年 2月 3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

减持数量

集中竞价减持，2,372,500股

大宗交易减持，4,745,120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7.87～23.35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135,683,543.64元

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：60股

减持比例 3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3%

当前持股数量 15,125,158股

当前持股比例 6.38%

注：因本次减持计划剩余股份 60股，不足一手无法申报交易，视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。

(二)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√是 □否

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√是 □否

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

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

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。

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□是 √否

(三)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□是 √否

特此公告。

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2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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